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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金融工作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 攀枝

花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

六条政策措施第八条政策实施细则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钒钛新城管委会、攀西科技城管委会，

市级相关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按照《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

发<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（攀委

办发〔2021〕5号）要求，现就第 8条有关政策措施，制定如下

实施细则。

一、对创新创业领军型人才（团队），50万元—200万元

人才专项种子资金支持。

（一）奖补内容

对经评定且入驻市内各级孵化载体的领军人才（团队），

按照项目技术先进性、产业化水平、市场开拓的程度和入驻孵

化器配套等实际情况，给予 50-200万元的市人才专项种子资金

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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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奖补对象

1.创新型领军人才（团队）。主要支持拥有重大创新成果，

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，能够为攀枝花高新技术和

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创新支撑，引领和推动市重点

产业跨越发展的人才及团队。重点支持在钒钛资源综合利用、

先进材料、装备制造、能源化工、信息技术、特色农业、康养

等领域。

2.创业型领军人才（团队）。主要支持带项目、带技术、带

资金在攀枝花创办企业实施转化，特别是在重点产业领域开创

技术新路径、商业新模式、产业新质态的创业型领军人才（团

队）。重点支持先进材料、新能源、康养医疗、特色农业、数

据经济等领域。

（三）申报条件

1.创新型领军人才（团队）。（1）领军人才具有高级及以

上职称或博士学历学位，应在国际国内相关领域具有重要的创

新地位和学术影响，研究水平和成果居本领域、本行业前列，

业绩突出。（2）掌握相关核心技术，有明确、持续的研究开发

及成果转化目标。实施项目有显著发展潜力和引领作用，能够

在未来 3年内实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，带来重大经济社会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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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团队核心成员一般不少于 5人，成员专业结构和职责分工

合理，可稳定合作 3年以上。（4）引人单位（项目承担单位）

具有较好的科技创新基础，为项目实施提供充足的资金配套，

且能为引进人才及团队的工作、生活提供充分保障。

2.创业型领军人才（团队）。（1）领军人才应具有在国内

外知名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核心岗位工作经历或自主创业经

历，具备丰富的研发、管理工作经验，并取得突出业绩。应为

在攀创办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股东。（2）掌握相关核心技

术。创业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且技术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或

国内领先水平，主导产品具有较好市场前景和产业化潜力。（3）

创办的企业核心团队结构完整，综合实力较强；经营模式科学

合理，发展目标清晰。

（四）奖补程序

1.申请。领军人才（团队）与入驻孵化器（加速器）签署协

议，填写《领军人才（团队）种子资金申请表》，共同向市科

技局（创新型）或市经信局（创业型）提出申请。

2.审核。市科技局、市经信局分别进行初步咨询论证，会同

市委组织部组建评委会进行评审，提出评审意见。市科技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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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经信局综合评审意见，对通过评审的项目提出资助建议方案，

报市人才工作联席会研究同意。

3.公示。向社会公示拟资助人选和拟资助金额。

4.拨付。方式公示结束且人才（团队）按要求提供相应证明

材料后，市科技局、市经信局依据种子资金合同书中的经费预

算约定和实施情况，分 2次函告市财政局在 30日内拨付到位。

种子资金采用分期拨付、无偿资助方式。

第一次：项目批准后拨付总金额 60%；

第二次：项目期满通过验收拨付总金额的 40%。

二、符合条件的在境内外上市挂牌人力资源服务企业，给

予最高 300万元财政奖补资金

（一）奖补内容

1.鼓励企业新三板挂牌，并按阶段予以资金支持，累计奖补

额度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2.鼓励在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、科创板挂牌上市，并按阶

段予以资金支持，累计奖补额度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

（二）奖补对象

我市在境内外上市挂牌人力资源服务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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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奖补方式及条件

1.对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进行分阶段奖补。

（1）完成股改并签订保荐协议，即可申报补助企业在此期

间实际发生的中介费用（最高不超过 20万元）。

（2）企业通过全国股转公司审核并同意挂牌的，可申报享

受省级财政给予的一次性补助 50万元。

（3）企业在新三板精选层挂牌公开募股的，即可补助企业

在此期间实际发生的中介费用（最高不超过 30万元）。

2.对在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、科创板挂牌上市的企业进行

分阶段奖补。

（1）完成股改并签订保荐协议，即可补助企业在此期间实

际发生的中介费用（最高不超过 50万元）。

（2）首发上市申报材料报证监会或深交所或上交所受理，

即可补助企业在此期间实际发生的中介费用（最高不超过 50万

元）。

（3）企业通过证监会审核或者通过上交所审议并在证监会

注册或者通过深交所审议并在证监会注册，即可申报享受省级

财政给予的一次性补助 1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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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奖补程序

1.申请。符合条件的企业每年 6月底前，按照管理权属向市

国资委或县（区）政府或钒钛新城管委会或攀西科技城管委会

提出申请。

2.审核。市国资委或县（区）政府或钒钛新城管委会或攀西

科技城管委会对企业进行初审。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对申报企业

进行复审。复审后，由市金融工作局汇总报市财政局审核。审

核后报市政府同意。

3.拨付。按照《攀枝花市支持股权融资补助办法》（攀办发

〔2020〕63号）执行，由市、县（区）两级财政按比例兑现补

助资金（补助资金由市、区两级财政按 4∶6比例承担，扩权县

辖区企业补助资金由市、县两级财政按 1∶9比例承担）。

三、对将注册地迁往本市辖区的市外上市公司的其高管团

队，给予 50万元—300万元特殊贡献奖励。

（一）奖补内容

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办法，给予市外上市公司的其高管团队

50万元至 300万元激励奖补。

（二）奖补对象

将注册地迁往本市辖区的市外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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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报条件

上市公司将注册地、纳税登记迁入到我市辖区，运营达到

三年以上，根据企业所属行业、市值、生产经营及纳税情况等

方面进行综合评判。

（四）奖补程序

1.申请。企业准备激励奖补资金申请报告，工商注册地变更

和税收完税证明相关材料，向市国资委或县（区）政府或两城

管委会提出申请。

2.审核。市国资委或县（区）政府或两城管委会对申报企业

进行初审。市金融工作局牵头召集会议，会同行业主管部门、

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税务局、县区政府或管委会或市

国资委议定拟奖励金额，统一意见后报市政府审定。

3.拨付。参照《攀枝花市支持股权融资补助办法》（攀办发

〔2020〕63号）执行，由市、县（区）两级财政兑现补助资金

（补助资金由市、区两级财政按 4∶6比例承担，扩权县辖区企

业补助资金由市、县两级财政按 1∶9比例承担）。

四、开展人才创业“金融顾问”服务，为领军人才项目无偿

定制专项金融企划，按照“一个项目一个金融顾问专班、一套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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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支持企划”，跟踪服务项目落地、成长直至企业上市；为一般

人才创业融资提供免费咨询服务，指导企业规范发展。

服务对象主要包括：

1.领军人才，主要针对海内外顶尖钒钛及钒钛新材料、新能

源、石墨及石墨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生物医药、节能环保等人

才。

2.一般人才，包括高层次人才，紧缺专业引进人才。

有需要金融服务的领军人才和一般人才可向市金融工作局

提出申请，市金融工作局会同市委组织部对人才身份进行核实，

并结合领军人才需要，提供“金融顾问”服务，无偿定制专项金

融企划，专班服务，持续跟进，协调做好项目落地、上市挂牌

服务；结合一般人才需要，提供免费咨询服务，指导企业规范

发展。

攀枝花市金融工作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 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局

2021年 7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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